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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規教育認證制度 

 

非正規教育認
證作業 
要點 

終身學習法 
第16條 非正規教育

學習成就認
證辦法 

一、制度精神與法源依據 



非正規教育認證之優點 

 

自我肯定 

 

他人肯定 

 

國際接軌 



取得非正規認證有什麼好處？ 

個人 
•取得學分證書 

•對自我的肯定 

•就讀大學管道 

•接軌正規教育 

•培養第二專長 

•成為領域達人 

機構 
•專業肯定 

•提升師資與辦
學品質 

•建立機構品牌 

•強化行銷課程
能力 

•團隊榮譽 

課程 
•取得證書 

•品質保證 

•學分採納 

•活化課程與增
強吸引力 

•提高招生人數 



4.推動學習成就能力認證 

1.鼓勵終身學習特色課程 
1.學分課程認證 

3.核心能力認證 

5.終身學習學位認證 

4.學習機構認證 

2.機構學程認證 
2.發展接軌大學課程+機構特色課程 

3.推動跨機構優質學程認證 

5.建立機構品牌拓展 
  學習社群 

6.拓展終身學習場域 

終身教育政策的未來展望 
從試辦推展未來期 

 
學習成就認證 
政策推動策略 

終身教育政策 
未來推動展望 



二、非正規教育課程背景與成效說明 

• 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自95年11月至 

  103年1月為止共辦理： 

 

 

 

 

 

 

辦理30次認證 通過1126門課 通過2771學分 

通過率約七成 



 

• 截至第30次認證，通過認證仍在有效期之課程： 

 

 

 
 
 

• 歷年參與認證機構以社區大學為大宗，大約占 

  七成以上。 

 

人文領域：169門 藝術領域：102門 

社會領域：69門 科技領域：104門 

共444門 



非正規教育學分採納聯盟 
 
 
 
 
 
 
 
 
 
 

非正規教育
課程認證中

心 

終身學
習機構 

大專 

院校 

‧促成聯盟合作 
‧扮演諮詢角色 ‧開設非正規教育課程 

‧學員報考在地合作大學 

‧採納非正規學分 



正規教育採納非正規教育課程成效 

國立空中大學 

共抵免 

123人次 
 

341門課程 
932學分 

華梵大學人文
教育研究中心 

新北市永和
社區大學 
9門課程 
26學分 

臺北市文山
社區大學 
2門課程 
5學分 

元智大學通識
教學部 

桃園縣中壢
社區大學 

 
2門課程 
4學分 

創新技術學院 

桃園縣新楊
平社區大學 

 
6門課程 
12學分 



• 教育部自101學年度開始試辦「風雲再起-
鼓勵成人就讀大學方案」，透過改變入學
方式，擴大成人參與高等教育的機會。 

• 22歲以上，且修習大學推廣教育、空中大
學或教育部認可非正規教育課程40學分以
上者均可報考大學。 

• 103學年度核定之招生校系與名額 

  請上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查詢。 

       「風雲再起」 
-鼓勵成人就讀大學方案 

http://www.techadmi.edu.tw/bbs.php?bid=3232


三、中心組織架構圖  

 
 

 
 
 
 
 

 
                      

主任 

秘書 

審核組 登錄組 輔導組 

課程認證 
評議會 



認證中心人員介紹 

• 主     任：張德永  教授 

• 秘     書：戴麗娟  小姐 

• 專     員：邱佳頤  先生 

• 專     員：徐偉軒  先生 



四、認證作業 



認證須知 

(一)申請單位：係指終身學習機構。 
    
 依據終身學習法定義：終身學習機構乃指提供學習 
 活動之學校、機關、機構及團體。 
    

(二)師資： 
       
  

 學分課程之師資：得具有在專科以上學校擔任教學 
 工作資格者。 
         
    



認證須知 

(三) 課程： 
 

   開辦大學學士班層級之人文、藝術、社會及 

科技領域課程為原則。 

 
 



認證須知 

經認證中心認證通過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仍擬繼續開設課
程者，應於期間屆滿六個月前重新申請
認可。 



認證須知 

學分課程：具大學學士班層級之課程，其計算   

          方式係以學分數為單位。 
 

• 學分計算方式：每1學分至少授課18小時。 

• 上課週數：至少延續2週以上。 

• 課程學分數：申請1門課程認證之學分數最高以6學分 

              為原則。  

• 設施：切合課程性質且符合安全規範之教學場所與設備。 

• 招生人數：每班招生人數不超過75人為原則。  



認證程序 

終身學習機構應採電子化認證系統申請作業。 

1.線上申請 

 填寫資料：申請書/課程實施計畫 

 備註：第一次申請課程認證之機構需上傳立案證書 

 影本。 

2.除線上完成申請外，應另檢具光碟並郵寄至中心：    

 光碟(一式六份) ：內需涵蓋課程計畫書、師資證明 

   文件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電子檔，並將 

   申請書影本通知主管機關備查。 

 



認證程序 
3、課程實施計畫內容包括： 

 課程名稱、招生對象、招生人數、師資、課程大綱、
教學場所、經費預算、學分給予、辦理單位等項目。 

   
   課程實施計畫應詳實填寫，並上傳以下資料： 

 (1)教師學經歷證明文件(必要文件) 。 

 (2)每週課程大綱、教材、講義等資料(必要文件) 。 

 (3)學生學習記錄或成果報告(補充文件) 。 

 (4)教學實況影音(補充文件) 。  

 (5)教師著作一覽表(補充文件) 。 

 



認證程序  

4、認證中心每3個月審查一次課程與學程認證申請  

   案件，每年2、5、8、11月月底截止收件。 

   5、8、11、2月10日前公告審查結果。 
 

5、課程認證收費 

   以每1學分為計費標準，1學分以1,000元計；   
 

   *申請單位應於初審通過後，繳交課程認證費用。 

 



認證程序 
時   間 103年度申請課程認證案件時程表 

103/02/28 截止收件(第30次) 

103/05/10 公告認證結果 

103/05/31 截止收件(第31次) 

103/08/10 公告認證結果 

103/08/31 截止收件(第32次) 

103/11/10 公告認證結果 

103/11/30 截止收件(第33次) 

104/02/10 公告認證結果 



審查流程 

1、初審：資格及文件審查。 

(1)申請資格是否符合規定(初審資格審查)。 

(2)資料填寫是否完整、文件是否齊全。 
       *第一次申請應檢附立案證書影本 
       *文件不齊者應於一週內補齊 

 
 

 



2、複審： 
    (1)單科課程計畫審查 

   由認證中心評議會分別推薦三位審查委員 
   進行審查，三位委員皆評定成績為70分 
   (含)以上為及格。 
 

         

 (2)學程課程計畫審查 
  由認證中心評議會分別推薦五位審查委員 
   進行審查，五位委員皆評定成績為70分   
   (含)以上為及格。 

 

審查流程 



3、決審：評議會決議認證結果。 

   已完成複審之課程計畫交由評議會決審，認證結果分為 

    通過與不通過： 

– 原則以三位審查委員審查及格者為認證結果通過，但審查
結果有明顯瑕疵，或有其他不當之具體事證時，經出席評
議會2/3以上同意者，得針對複審結果另為其他適當處分。 

– 中心於決審會議後，將於網頁公告課程認證審查結果，並
製作及寄發 

1)認證結果通知書 

2)課程認可證明書 

3)課程審查意見表及相關配合事項表單。 

– 必要時，得延長審查作業時間。 

      

審查流程 



疑 義 申 覆 
‧資格：經決審未通過者，得提出申覆。 

‧申覆時限：得於接獲認證結果通知後二週內填
具申覆表(含電子檔)，向認證中心提出申覆。 

‧申覆審查方式：認證中心收到申覆表後，連同
修改後課程實施計畫書送請評議委員覆閱，若評
議委員同意申覆後，重新遴選三位審查委員審查
課程計畫。審查結果再送評議會決審。 

‧申覆次數：申覆以一次為限，未獲通過者，如
欲再申請認證，須依課程認證作業程序重新提出
申請。 



初審標準  
1.申請單位(機構)資格 

2.申請條件(文件)資格 

  (1)立案證書(第一次申請課程認證的單位) 

  (2)教學場地安檢證明 

  (3)其他附件 

3.教師資格 

4.課程實施計畫書的完整度 



(一)單科學分課程 
複審標準參照下列原則評定： 
 

1.課程設計：40% 
 評分指標：包括課程目標、開班名稱、課程大綱、課程名 

 稱、學分給予、上課週數、時數。 

2.師資：30% 
 評分指標：師資(群)學經歷優良、師資(群)專長是否相符。  

3.教學資源：20% 
 評分指標：包括上課地點、教學場所、設施與設備。  

4.其他認定標準：10% 
 評分標準：經費預算、辦理單位等事項。 

 

 

複審標準  



(二)學程學分課程 
 
• 學程學分課程評定原則：包含單科學分課程 
 平均分數占40%，學程審查分數占60%。 
 

• 學程學分課程審查分數以該百分比分配計算 
  之， 其參考評分指標如下頁。 
 
 

複審標準  



學程學分課程參考評分指標： 
1.課程名稱及目標規劃合理性：30% 
 評分指標：學程目標合理性與系統性、各科課程與學程目       
  標關聯性、專業必選修課程名稱適當性、專業必選修課程  
 學分數分配合理性。 

 2.必選修課程比例：20% 
 評分指標：必選修課程安排邏輯連貫性、必選修課程比例 
 合理性。 

 3.核心能力素養及指標：40% 
 評分指標：核心能力素養與學程目標關聯性、核心能力素 
 養檢核指標完整性。 

 4.資源運用或其他：10% 
 評分標準：資源運用的多元性與效益、與其他機構合作關係。 

 

 

複審標準  



由評議會就複審結果進行決審，單科課程原則 

以三位審查委員、學程課程以五位審查委員及 

格者為認證結果通過。但審查結果有明顯瑕疵 

，或有其他不當之具體事證時，經出席委員2/3 

以上同意者，得針對複審結果另為其他適當處 

分。 
 

 

決審標準  



核發課程證明注意事項 
•課程認可證明書有效期間為3年，已通過認證之 

 課程，申請單位應遵守以下規定：  
 

–開課通知書： 

 申請單位後於開課兩週內填具開課通知書寄回中心備查。 

–課程自評表、學員評鑑表： 

 於開課期間內填寫，並於課程結束一個月前寄回中心。 

–學員名冊： 

 課程結束後兩週內，將修課之學員名冊送報中心登錄。 

–已通過認證之課程若於認證期間內，師資及課程內容有變 

 更必要時，應將變更之課程計畫報中心核准。在維持原師 

 資及課程品質下，變更幅度以不超過30％為原則。 



核發學分證明注意事項 
• 凡修習通過認證課程之學員，具高級中學同 

  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或年滿22歲以 

  上，且修業成績達60分以上，缺課未超過總
上課時數之1/6，始核發學分證明書。 

 

• 申請單位應於招生簡章中註明本課程已通過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及學員取得學分證明 

  書之資格。 
 

• 學員取得之「學分證明書」乃永久有效。 



注意事項 
• 「課程認可證明書」及「學分證明書」遺失或 

    變更補發須於有效期間填具申請書以通訊方   

    式向本中心申請。 

 

• 課程認證未通過原因： 

  1.師資學經歷不符或專業性不足。 

 2.課程計畫書填寫不詳實。 

 3.課程名稱、目標及主題與教學內容不符。 

 4.評量方式過於鬆散，無法瞭解學生學習成效。 



評鑑目的 

• 瞭解各開課單位實際開課之課程內容進度、
授課教師、學生人數及設施/設備。 

 

• 檢視開課單位學員出席率與上課互動情形。 

 

• 增進認證中心與終身學習機構雙向交流機會。 

 

• 以評鑑結果作為糾正、限期改善之依據。 



評鑑照片集錦 



評鑑方式 
• 審查委員認為有評鑑必要時，得於通過認可 

  之課程開課期間前往終身學習機構進行課程 

  評鑑。 

• 終身學習機構應自行下載並填寫課程自評表 

  及學員評鑑表，彙整後於課程結束1個月前 

  寄回認證中心。經認證中心審閱後，認有評 

  鑑之必要者，得由認證中心派員進行實地課 

  程評鑑。 



評鑑流程 
課程評鑑實施 作業期間 

受評鑑單位來源： 
1.認證中心每季從開課單位中抽取5%~10％進行評鑑 
2.課程審查委員提出實地評鑑之建議 
3.認證中心彙整課程自評表、學員評鑑表 
4.學員糾舉課程實施計畫與實際上課情形不符 

評鑑前二週 

通知開課單位並寄發評鑑通知、確認課程之相關訊息 評鑑前一週 

1.評鑑開始將會前往終身學習機構評鑑 
2.開課單位依評鑑通知準備並填報相關資料 

評鑑當天 

評鑑委員就評鑑結果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對機構或開設
之課程詳列改進方案與建議 

評鑑結束 
二週內 

認證中心人員通知開課單位評鑑結果 評鑑結束三
週內 



試辦學程學分認證 

(一)教育部為鼓勵終身學習機構開設系統性
套裝課程，培養民眾各領域專業能力，
今年7月修正公布認證辦法，非正規教育
課程認可類別除單科學分課程外，增加
學程學分課程。 

(二)申請學程學分課程認可之總學分數，不
得低於二十學分，其中專業必修課程學
分數，不得低於總學分數百分之六十。 



學程學分課程規劃 
(三)學程學分之課程規劃： 

1.應包括學程學分課程之專業必修、選修課
程名稱、學分數、學程目標、各科課程目標、
所培育專業人員應具備之核心能力與素養及
其達成指標。 

2.課程之二分之一以上學分數，應由申請學
程學分課程認可之終身學習機構開設，其餘
課程，得與其他終身學習機構合作開設。 

 



試辦學程學分審查流程 
(一)輔導會議：目前為試辦階段，中心協助 
    社大舉辦內部審查會議及辦理學程學分 
    輔導說明會議。 
(二)繳交委員名單與學程學分計畫書：提交 
    每套學程十位之審查委員名單及學程學分計 
    畫書本中心。 
(三)遴選審查委員：本中心初審完畢後，即從上 
    述十位審查委員名單中各遴選五位為此次學 
    程學分複審審查委員。 



試辦學程學分審查流程 
(四)複審審查會議：以口試的審查方式進行 

    ，每場邀請五位複審審查委員當場針對學   

    程學分計畫評分，若五位委員皆給予七十  

    分以上即通過複審。 

(五)學程學分決審會議：通過複審後，申請 

    單位需依本中心彙整之審查委員意見再次 

    修正學程學分計畫書，經審查委員確認修 

    正無誤後，提送決審會議，決定是否通過 

    認證。 



特 別 說 明 
• 自102年開始，本中心已全面採電子化認證 

  申請作業，申請機構必須至認證中心網站 

  登錄並填寫相關申請資料，且將申請資料 

  燒錄光碟後寄回本中心。 

 

 
‧自本年度起，各類表件已全面更新，請開 

  課之終身學習機構”務必”以新表件提交 

  各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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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Q&A時間 



~再次感謝您的熱情參與~ 
~並請提供您寶貴的意見~ 

 
若未來有任何問題 歡迎隨時洽詢認證中心 

電話: 02-23219618#11-13； 
 http://www.nepac.org.tw/ 

Facebook粉絲團 
http://ppt.cc/5Xa5 

 
 

http://www.nepac.org.tw/
http://ppt.cc/5Xa5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作業流程說明
	說 明 內 容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取得非正規認證有什麼好處？
	投影片編號 6
	二、非正規教育課程背景與成效說明
	投影片編號 8
	非正規教育學分採納聯盟
	正規教育採納非正規教育課程成效
	投影片編號 11
	三、中心組織架構圖 
	認證中心人員介紹
	投影片編號 14
	認證須知
	認證須知
	認證須知
	認證須知
	認證程序
	認證程序
	認證程序 
	認證程序
	審查流程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核發課程證明注意事項
	核發學分證明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評鑑目的
	投影片編號 36
	評鑑方式
	評鑑流程
	試辦學程學分認證
	學程學分課程規劃
	試辦學程學分審查流程
	試辦學程學分審查流程
	特 別 說 明
	五、Q&A時間
	~再次感謝您的熱情參與~�~並請提供您寶貴的意見~

